义务教育阶段转学告知书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的实施细则（试行）》（粤教基〔2014〕24号）第二十五条规定： 转学手续一般在学期结束前或新学期开学后10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转学和普通高中学校之间转学均不得变更就读年级，学生在休学和受处分期间一般不予转学。小学、初中起始年级第一学期和毕业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原则上不予转学。普通高中学校之间的学生转学以学校等级相同、年级相衔接为原则，高一上学期和高三年级不接收转学学生。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审核一般程序为：转入学校审核→转入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转出学校审核→转出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普通高中学生转学审核一般程序为：转入学校审核→转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转入地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转出学校审核→转出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转出地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
要求转入我县域内学校就读的学生必须符合转学入读条件，再向学校申请转学。学校班级学生数已满额无学位的，相关学校一律不接收转学，由教育局视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到其他学校就读。
转入后绝对禁止人籍分离，家长在学生转入新学校后要协助学校、教育部门完成学籍流转程序。
根据《韶关市关于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要求，从2023年秋季入学的七年级新生开始，除因户籍转移或其他原因按规定办理外市转入本市就读的学生外，不具有所在初中学校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不能享受“名额分配”政策。
[bookmark: _GoBack]按照《韶关市教育局关于印发韶关市义务教育阶段“长幼随学”实施方案的通知》（韶市教〔2025〕6号）精神，支持同一父母（法定监护人）子女随学就读同一所义务教育学校，在符合入读、转学有关规定和学位空余情况下，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如因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现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位不足，经家长申请，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将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安排至其他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读。家长须在报名时填写《韶关市义务教育阶段“长幼随学”申请表》。
